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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大狀會」對監督權欠了解

港府：人大決定具法理基礎
澄清大律師公會質疑 須尊重人大常委會憲制權力

湯家驊駁石永泰「空氣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全國

人大常委會日前審議通過並作出決

定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社

會各界廣泛支持。但反對派就批評

人大決定欠缺法理基礎，大律師公

會亦稱表示憂慮。特區政府昨日就

種種說法作出近2,000字的回應，

強調人大決定本身以及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所作的說明，均

有解述決定的法理基礎，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在第一時間亦有解讀。

特區政府認為法律專家對同一問題

有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但不代表人

大決定沒有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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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日前批准「一地兩檢」合
作安排，大律師公會前日稱人大決定
「衝擊『一國兩制』」。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反駁指，公會對
國家憲法，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監督權的了解不足，而香港基本法亦

不可完全按照普通法來解釋。她並指
出，「一地兩檢」安排非全國人大常
委會單方面決定，還須經過香港本地
立法落實。
大律司公會前日深夜發表聲明，聲

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漠視」憲
法及香港基本法，嚴重衝擊「一國兩
制」，是回歸後香港執行基本法的
「最大倒退」，並稱對此感到「極度
憂慮及遺憾」。公會還稱，國務院說
明香港高度自治權是作出「一地兩
檢」安排的權力來源，在「多個重要
方面不正確」云云。
梁愛詩昨日出席網台節目後，批評
大律師公會對國家憲法了解不足，特
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權。她
指，有關權力來自憲法第六十七條，
包括監督國務院的工作，以及撤銷國
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
國務院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
權，方可以在香港設立口岸，並派駐
執法人員，以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
兩檢」。

她指出，若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安
排不符合基本法，有責任及權力要求
撤回。
對大律師公會質疑是「人大所說符

合便是符合」，梁愛詩並不同意。她
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仔細考慮及
審議後，確認安排的合法性，是「一
地兩檢」沒有違反憲法或香港基本法
的很強烈證明。

指基本法不能全按普通法解釋
梁愛詩解釋，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
並非釋法、修改香港基本法或把法律
放到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而是認為香
港基本法已賦予香港實施「一地兩
檢」安排的權力，包括享有高度自治
權、在出入境管制方面享有自主權、
制定適當政策促進發展的權利。因
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毋須以第二十
條授權。
她又認為，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釋法權
力，若兩地法律有衝突時，亦會以全

國人大常委會為依歸，「基本法是哪
裡通過的？不是香港立法會通過，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是按照內地
法律制定，所以解釋基本法時，不能
完全按照普通法來解釋。」
梁愛詩提到，「一地兩檢」的安排

並非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的決
定，香港進行本地立法時亦需要得到
立法會及市民支持，整個安排香港有
權說「不」。
她又指出，相關安排非新事物，深
圳灣口岸亦實施「一地兩檢」多年，
反問「為什麼內地都無人投訴內地地
方變成香港地方？」
有反對派揚言不排除就「一地兩

檢」安排提出司法覆核，梁愛詩認
為，市民對政府的行為不滿當然可以
到法院，但現階段仍是假設的問題，
要視乎覆核的理據。若法院認為事件
涉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關係，相信會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另一方
面，即使法院宣判安排違反基本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有權釋法。

■梁愛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大律
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昨日聲稱，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地兩檢」的決定
「建設於空氣之上」，不能提供立法
的憲制基礎。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
成員湯家驊反駁指，其說法漠視事
實，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法
理基礎的一部分，但基礎主要來自香
港基本法的條文，而「一地兩檢」最
終須本地立法通過。
湯家驊、石永泰及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昨日出席同一電台節目，就全國人
大常委會批准「一地兩檢」安排表達
看法。石永泰在節目中聲稱，是次決
定「不能提供」一個立法憲制基礎，
又謂在香港憲制秩序中，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沒有」任何約束性效
用，「人大決定呢一句，係建築喺空
氣之上嘅。」

指決定是法理基礎的一部分
湯家驊反駁石永泰說法不公平，更

是漠視事實。湯家驊解釋，是次並非
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決定後，要特區
政府執行，而是特區政府認為要做
「一地兩檢」，故透過國務院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獲取批准。他指出，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相關安排符合香港基
本法，並非直接成為法律，「如果係
成為法律，就唔需要有第三步，去立
法會通過。」
湯家驊又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意見是法理基礎的一部分，但基礎主
要來自香港基本法的條文。他呼籲，
各界應該要說道理，而非過於口號化
或情緒化。
同場的陳淑莊聲言，香港一次又一次

「司法倒退」，市民不希望再看到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情況，並揚言若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干預」香港現行法
律，是嚴重「違反『一國兩制』」。
對於若有人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會

否引致人大釋法，石永泰稱，現階段
較難估計事件是否涉及「關於中央人

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關於中央人
民政府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湯家驊
則指，出入境問題明顯涉及內地事
務，特別涉及「一國兩制」的大問
題，故引致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基
礎很高。

■左起：湯
家驊、石永
泰、陳淑莊
接受電台訪
問。

陳
弘
毅
：
理
解
條
文
可
按
立
法
原
意

特區政府就「一地兩檢」的回應
■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所作的決定的立場

1. 特區政府尊重法治、國家的憲法、「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2. 雙方在商討「一地兩檢」時一直同意「一地兩檢」的安排必須符合

「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

3. 特區及內地採用「三步走」方式去落實「一地兩檢」，正體現特區享

有高度自治權、確保「一地兩檢」最終符合基本法及特區在處理「一

地兩檢」安排上的自主權

■就有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沒有說明或欠缺法理基礎

1. 決定本身和張曉明主任所作的《說明》均有解述決定的法理基礎，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新聞發佈會亦有解說

2. 法律專家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但不代表決定沒有法律基

礎

■就有人質疑「一地兩檢」不符基本法第十八條

1. 「一地兩檢」安排與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並不相同

在港全國性法律 「一地兩檢」

~實施範圍︰整個香港特區 只限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實施主體︰香港特區本身 內地有關機構

~適用對象︰香港特區所有人 主要是處於「內地口岸區」的高鐵乘客

2. 由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將被視為「處於內地」，因此並非「在

港」實施全國性法律，在法理上基本法第十八條不再適用

3. 相類似的條文在深圳灣港方口岸的「一地兩檢」模式亦有採用，而性

質類似的「視為條款」亦不時在其他法律範疇有出現

■就有人認為「但凡全國人大常委會所說符合的便是符合」

1. 每一個制度下必會（亦必須）有一個最高、最終權力機關

2. 香港特區依據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但亦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國家憲制中的地位和權力

3. 是次決定是完全依據國家憲法及相關程序而作出，具有法律效力

4. 「一地兩檢」最終由立法會議員決定是否通過本地立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特區政府首先重申尊重法治、國家的憲
法、「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並重

申雙方在商討「一地兩檢」時一直同意「一地
兩檢」的安排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
基本法，過去亦反覆研究不同的「一地兩檢」
方案，以及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

程序體現自主澄清分別
特區政府又解釋，在尊重憲法、基本法，以
及「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特區及內地採用
「三步走」方式去落實「一地兩檢」。第一步
體現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及反映「一地兩
檢」並非特區或內地能單獨落實的安排；第二
步尊重國家憲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
位，亦確保「一地兩檢」最終符合基本法；第
三步則透過香港本地立法的程序充分體現特區
在處理「一地兩檢」安排上的自主權。
有人質疑「一地兩檢」不符基本法第十八條
規定，即「一地兩檢」未有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故不能在香港特區實施。對此，特區政府
指出，「一地兩檢」與第十八條規定的全國性
法律不同。在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其實施範

圍是整個香港特區、實施主體是香港特區本
身、適用對象是香港特區所有人；但「一地兩
檢」是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內實施、實
施主體是內地有關機構、適用對象主要是處於
「內地口岸區」的高鐵乘客，兩者截然不同。
此外，由於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被視為
「處於內地」，因此並非「在港」實施全國性
法律，在法理上基本法第十八條不再適用。

尊重憲制 非「某人說了算」
特區政府強調， 每一個制度下必會、亦必
須有一個最高、最終權力機關，香港特區依據
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但亦必須尊重國家憲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家憲制中的地位和權
力。是次人大決定是完全依據國家憲法及相關
程序而作出，具有法律效力，「並非有意見指
決定只為行政決定，亦不是『某人說了算』的
情況，更遑論是『人治』或落實基本法的倒
退。」
特區政府並指出，在第三步的本地立法程序

中，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均有機會討論相關
議題，並最終由立法會議員決定是否通過本地

立法，從而落實「一地兩檢」。
特區政府重申，「一地兩檢」是因應交通、

運輸系統發展而必須處理的事宜。高鐵乘客以
「一地兩檢」方式辦理出入境手續、程序和權
利基本上與傳統「兩地兩檢」沒有分別，最重
要的分別是「一地兩檢」更便捷有效，希望社
會各界能客觀、務實、全面地去理解「一地兩
檢」安排及相關事宜。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右）與大律師公會主席
林定國。 資料圖片

對於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並不認

同，他解釋指，中央根據立法原意的法律解釋方法
來解讀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表明是次是「特別安排」，並無改變香港出入境管
制的高度自治。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市大學
法律學院副教授梁美芬亦指，香港大律師公會聲明
反映香港有部分法律界人士對「一國兩制」及香港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始終缺乏全局的了解。
陳弘毅昨日接受電台節目電話訪問時表示，今次

「一地兩檢」事件反映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理思維
與香港普通法思維不同，而香港和內地對法律解釋
問題也有不同看法。但他認為，一條法律有不同理
解是正常，故對中央根據立法原意的法律解釋方法
來解讀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表示理解。
陳弘毅指，香港法律界包括他自己本人，對第十八

條的理解是「從字面的理解」，「原本理解就是從字
面去理解，這個亦都是普通法的理解方法」。但從過
往幾次人大釋法來看，內地法律界則是由香港基本法
立法原意去理解，他舉例指2001年終審法院是「按
字面理解」裁定在港出生的內地雙非兒童擁有居港
權，「但是內地過去幾次的人大釋法，包括特首任
期、居港權，他們都是從立法原意去理解。」
他續說，自己接觸過的內地官員和學者會翻看起

草時的討論，從立法原意解讀香港基本法第十八
條。當時中央政府希望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能
夠應用於整個香港，並無思考「一地兩檢」口岸區
使用內地法律的情況出現，所以他們認為第十八條
並無禁止口岸區「一地兩檢」的安排。
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明是次是「特別安

排」，並無改變香港出入境管制的高度自治，「意
思是本來過境的人都係要通關，本來在深圳做，現
在在西九做。」

梁美芬：涉中央地方關係
梁美芬則指，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兩地政府簽訂的

「一地兩檢」方案，為「一地兩檢」提供了穩固的法律基
礎，但香港大律師公會就「一地兩檢」發出的聲明，卻
反映香港有部分法律界人士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
本法的立法原意始終缺乏全局的了解。
她續說，香港基本法從制訂開始就帶有普通法及大

陸法的雙重特性，「基本法提及國家權力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行為包括其解釋及決定肯定涉中央地方關
係，若只一味講自己的看法，不理『一國兩制』下中
央與地方關係的憲制事實，又或拒絕了解國家的憲
制，只會變成無法對話，那情況是令人憂慮的。」
她又指，基本法是有生命力的憲法性文件，賦予

特區政府在高度自治範圍內有行政酌情權去做配合
社會發展的決定及安排。現時政府提出的「一地兩
檢」方案並不需要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啟動附件
三，亦不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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